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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六市公所 111年「違法核定免計工期」廉政防貪指引 
項次 標題 說            明 

1 
類型 收受不正利益而違法審查核定免計工期案。 

2 
案情概述 A 公司承攬甲機關發包之道路興建工程，工程於拆除舊有牆面

時，因發現不明結構體障礙物而申請展延工期數次，惟仍無法於預

定完工日完工。A 公司負責人為避免遭扣罰逾期違約金，數次招待

甲機關採購承辦人與監造公司人員至酒店飲宴及並提供性服務，再

以「因天候影響，主要施作工項 AC 舖設無法施作」為由申請免計

工期。甲機關採購承辦人與監造公司人員審查後，明知申請日期雨

量甚微且另已有依契約規定算入當然免計工期之情形而不應重複計

算，仍為違反規定之審查。甲機關採購承辦人明知上情，仍允諾 A 

公司得於預定完工日後申報竣工，逾期日數均算入免計工期，足生

損害於機關之權益。 

A 公司負責人上開犯行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 2 年 10 個月，褫

奪公權 1 年；甲機關採購承辦人上開犯行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 12 

年 6 個月，褫奪公權 5 年。 

3 
風險評估 違法審查核定免計工期： 

甲機關採購承辦人與監造公司人員接受施工廠商飲宴招待，違反審

查核定免計工期，同意施工廠商於預定完工日後申報竣工，未予扣

罰逾期違約金，損害機關之權益。 

4 
防治措施 (1) 監造單位應遵守工程倫理，發揮專業知能，嚴守職業本分，確

實瞭解及遵守政府採購及監造專業有關之法令規範，不得以任何

直接或間接之方式，向施工廠商要求、期約或收受不法利益。 

(2) 監造單位應定期召開工程協調會議，建立聯繫管道，確認施工

廠商瞭解施工方法、工程品質管理及安全規定，討論施工現場狀

況、遭遇之困難協調處置方式，並報請機關核定。 

(3) 監造單位應抽查施工廠商所建立各項品質管理文件紀錄如施工

計畫書、品管計畫書、自主檢查紀錄、材料試驗報告、材料出廠

證明、不合格品之管制與追蹤改正紀錄、隱蔽部分照片、出席簽

到紀錄、施工圖等，以確保工程品質。 

(4) 監造單位應審查施工廠商於施工過程中所須提各項計畫，並監

督其執行情形，如施工計畫、品質計畫、交通維持計畫等。 

(5) 施工過程如有非可歸責於施工廠商之事由，得依契約書相關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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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申請延長履約期限，不計逾期違約金之情形，監造單位應確實

審查施工中工期核計或工期展延，並據實陳報機關核定。  

5 
參考法令 (1)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違背職務收受賄賂或其他

不正利益罪。 

(2)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4 項對於違背職務行為交付不正利益

罪。 

(3)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。 

(4) 刑法第 215 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。 

(5) 刑法第 216 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。 

 


